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炎陵县应急管理局承担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督全县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全县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协调防汛抗旱、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地震和救灾等工作。
单位机构重新设立，内设办公室（政策法规股、行政审批股）、应急防控股、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股）、工贸行业安全监管股（非煤矿山安全监管股）4个机构、另有安全监管执法大队和应急管理事务中心2个二级股级事业机构。核定人员编制24名，其中行政编制8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5名，提前退休人员1人，实有在编在岗人员20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0年基本支出4750603.66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3160601.06元；公用经费1590002.6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0年项目支出4238333元，其中：应急物资采购481983元；地方自然灾害生活补助3426350元；地质灾害隐患排查300000元；地震观测点经费补助30000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经费支付农房保险300235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0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460088.26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92元；失业保险缴费支出4776元；工伤保险缴费支出6642.3元；行政事业单位医疗保险保险缴费支出106758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支出35493.96元；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98326元。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0年，我局认真贯彻执行上级主管部门及县委、县政府有关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汛、救灾、森林防灭火等工作要求，加强应急和安全生产等宣传教育培训力度，切实提高了全民安全生产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强化安全监管执法，组织开展“强执法防事故”专项行动全县共组织执法活动22941次，出动执法人员52955人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1964家次，立案调查391起，实施经济处罚479万元，责令停产停业13家，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照85个，取缔关闭1处，抓捕涉嫌犯罪人员33人，累计排查重大事故隐患374个，销号373个，累计销号占比99.7%。制定《炎陵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计划》，开展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消防、道路运输、交通运输和城市建设、工业园区等功能区、危险废物、烟花鞭炮等9个专项安全整治，结合三年行动开展了安全风险隐患“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牵头抓好马路市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全县13个马路市场全部在6月底前全部取缔到位，督促完成9个改建、1个市场的新建任务。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加强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组织指导协调灾民生产自救，及时下拨救灾物资和生活救助资金，严格程序，发放因灾倒房、损房重建修缮补助资金64.8万元、冬春受灾群众生活救助资金278.835万元。购农房保险30.235万元，有效地保障了灾民的生活。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维护了全县安全生形势的持续稳定和县域经济的安全发展，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全年未发生安全生产和消防事故，其他行业也未发生事故，年度绩效目标全面完成。
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于上级对自然灾害救灾的力度较大，上级下达的资金较多，致预、决算差异较大。
7、 下一步改进措施
　　加强单位财务内部控制管理，严格经费支出和收支两条线，全年按照保障安全生产监管人员经费、保障安全生产监管、综合协调、打非治违等工作经费的原则，严格经费控制，开源节流。查处、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年不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及全县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好转的工作目标，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目标，确保全县的安全与稳定和自然灾害救助的及时发放。
8、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综合评价报告表
（2020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炎陵县应急管理局	
	部门（单位）名称：炎陵县应急管理局
	单位负责人：唐鑫

	年末职工人数：  20人（人员编制：24人）
	年末资产总额：103.89 万元；负债总额：18.12 万元

	年度预算收支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资金：298.3

	
	年度收入总额：928.9
	年度支出总额：928.9

	
	其中：       公共财政拨款：898.9
	其中： 基本支出：475

	
	            政府性基金拨款：30
	       项目支出：453.9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部门职能职责概述
	承担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督全县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全县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协调防汛抗旱、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地震和救灾等工作。

	整体绩效目标
	　保障全县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安全检查、打非治违和应急管理、应急救援等工作经费，查处、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年不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及全县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好转。指导协调防汛抗旱、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地震和救灾等工作。

	部门整体支出
年度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按照年度执法计划对企业开展安全检查，不定期组织对各行业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按要求组织相关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利用大型广告牌、宣传栏等等载体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知识。检查生产经营单位600家次以上、安全宣传全覆盖、教育培训不低于1000人次。

	
	效益指标
	　指导全县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化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确保不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得到有效控制，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全县的生产安全得到保障。

	单位自评情况分析及  结论
	支出情况分析：2020年基本支出4750603.66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3160601.06元；公用经费1590002.6元；项目支出4238333元，其中：应急物资采购481983元、地方自然灾害生活补助3426350元、地质灾害隐患排查300000元、地震观测点经费补助30000元；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经费支付农房保险300235元。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20年，我局认真贯彻执行上级主管部门及县委、县政府有关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汛、救灾、森林防灭火等工作要求，加强应急和安全生产等宣传教育培训力度，切实提高了全民安全生产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强化安全监管执法，组织开展“强执法防事故”专项行动全县共组织执法活动22941次，出动执法人员52955人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1964家次，立案调查391起，实施经济处罚479万元，责令停产停业13家，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照85个，取缔关闭1处，抓捕涉嫌犯罪人员33人，累计排查重大事故隐患374个，销号373个，累计销号占比99.7%。制定《炎陵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计划》，开展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消防、道路运输、交通运输和城市建设、工业园区等功能区、危险废物、烟花鞭炮等9个专项安全整治，结合三年行动开展了安全风险隐患“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牵头抓好马路市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全县13个马路市场全部在6月底前全部取缔到位，督促完成9个改建、1个市场的新建任务。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加强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组织指导协调灾民生产自救，及时下拨救灾物资和生活救助资金，严格程序，发放因灾倒房、损房重建修缮补助资金64.8万元、冬春受灾群众生活救助资金278.835万元。购农房保险30.235万元，有效地保障了灾民的生活。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三湘行”、全国减灾日、国际减灾日、消防日等系列宣传活动，组织参加全国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维护了全县安全生形势的持续稳定和县域经济的安全发展，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全年未发生安全生产和消防事故，其他行业也未发生事故，年度绩效目标全面完成。

	
	　自我评价结论：年度绩效目标全面完成，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自我评价良好。

	存在的问题
	　由于上级对自然灾害救灾的力度较大，上级下达的资金较多，致预、决算差异较大。

	改进措施与建议
	加强单位财务内部控制管理，严格经费支出和收支两条线，全年按照保障安全生产监管人员经费、保障安全生产监管、综合协调、打非治违等工作经费的原则，严格经费控制，开源节流。查处、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年不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及全县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好转的工作目标，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目标，确保全县的安全与稳定和自然灾害救助的及时发放。

	归口管理业务股室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潘颖丽              联系电话：13975320303          填报日期：202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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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值
	三级指标
	分值
	评价标准
	备注
	评价得分
（要求列出计算过程和评分依据）

	投    入
	目标设定
	8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①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计1分；
②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计1分；
③符合部门制定的中长期实施规划，计1分。
	
	　　　3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
	5
	①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计1分；
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计1分；
③绩效指标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和计划数相对应，计1分；
④绩效目标和指标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计2分。
	
	　　　5分

	
	预算配置
	12
	财政供养人员
控制率
	4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4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部门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口径为准。
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4分　（21÷24=0.875＝87.5%　　含提前退休人员1人。

	
	
	
	“三公经费”
变动率
	4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4分；“三公经费”变动率＞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
“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
	　　　0分　　　　　　　（14420－149）÷149×100%＝9578%

	
	
	
	重点支出
安排率
	4
	重点支出安排率≥90%，计4分；
80%（含）-90%，计3分；
70%（含）-80%，计2分；
60%（含）-70%，计1分；
低于60%不得分。
	重点支出安排率=（重点项目支出/项目总支出）×100%
重点项目支出：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支出。
项目总支出：部门（单位）年度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总额。
	　　　4分（600000÷600000×100%＝100%）

	过    程
	预算执行
	16
	预算调整率
	4
	预算调整率=0，计4分；
0-10%（含），计3分；
10-20%（含），计2分；
20-30%（含），计1分；
大于30%不得分。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数）×100%。
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在本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除外）。
	　　　2分375462.06÷2983139×100%＝12.6%

	
	
	
	支出进度
	4
	单位基本支出和业务性专项应按季度使用，项目资金的支出应与实施进度一致。每发现一项资金未按进度支出使用扣0.5分，扣完为止。
	　
	　　　4分

	
	
	
	资金结余
	4
	当年无结余，4分；
当年有结余，但不超过上年结转，3分；
当年结余超过上年结转，不得分。
	　
	　　　4分

	
	
	
	“三公经费”
控制率
	4
	以100%为标准。三公经费控制率≦100%，计4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
	　　　4分　14420÷50000×100%＝28.8%

	过      程
	预算管理
	16
	管理制度
健全性
	6
	①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分；
②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6分

	
	
	
	资金使用
合规性
	5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支出符合政府采购及基建预决算评审相关要求；
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部门（单位）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合相关的预算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5分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和完善性
	5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1分；
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1分；
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1分。                                            
	预决算信息是指与部门预算、执行、决算、监督、绩效等管理相关的信息。                                            
	　　　5分

	
	资产管理
	12
	管理制度
健全性
	4
	①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1分；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1分；
③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4分

	
	
	
	资产管理
安全性
	5
	①资产保存完整；
②资产配置合理；
③资产处置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合规，帐实相符；
⑤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部门（单位）的资产是否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规范、收入及时足额上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安全运行情况
	　　　5分

	
	
	
	固定资产
利用率
	3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
	　　　3分558372.09÷558372.09×100%＝100%

	产   出
	职责 履行
	16
	重点工作实际完成率
	10
	①（重点工作完成件数/重点工作计划件数）*6
②根据绩效办2013年对各部门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考核分数折算。
该项得分=（绩效办考核得分/总分）*4
	①+②为此项指标考评得分
	　　　10分

	
	
	
	重点工作质量达标率
	6
	质量达标率达到100%，计6分；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
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2020年部门（单位）实际完成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数中，质量达到绩效标准值的工作任务数量。
	　　　6分

	效  果
	履职 效益
	20
	经济效益
	4
	此三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建议部门（单位）根据2013年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提炼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
	
	12分　

	
	
	
	社会效益
	4
	
	
	

	
	
	
	生态效益
	4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8
	抽取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各10名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共计得分/1000分*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单位）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分

	合   计
	
	100
	
	
	　　　94分



